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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经营旅行社必须要办理旅行经营许可证吗？

公司名称 杭州北抖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A
幢1楼1034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68279988 13605817015

产品详情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发是
旅行社业务经营需要进行的行政审批事项，主要从事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发相关工作。

一、办理时限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符合规定的旅行社设立申请书之日起的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
可的决定，并以文件形式书面通知申请者。

二、申办对象资格

1、有固定营业场所（申请者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或者申请者租用的、租期不少于一年的营业用房；营
业用房应当满足申请者业务经营的需要）；

2、有必要的营业设施（2部以上的直线固定电话：传真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具备与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及其他旅游经营者联网条件的计算机设备）；

3、有不少于30万元的注册资本（交存旅行社金20万元）。

三、申办材料

1、设立申请书。内容包括申请设立的旅行社的中英文名称及英文缩写，设立地地址，企业形式、投资人
、投资额和出资方式，申请人、受理申请部门的全称、申请书名称和申请的时间；

2、法定代表人履历表及身份证明；

3、旅行社企业章程；

4、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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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业场所，营业设施、设备的证明或者说明；

6、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7、设立旅行社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包括：设立旅行社的市场条件；设立旅行社的资金条件；设立旅行
社的人员条件和受理申请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其他内容。

四、办理程序

1、申办单位向拟设地的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上述有关申报材料。

2、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预审，对符合规定的申请者发给《上海市旅行社申报技术报
告书》，一式三份（可在上海旅游政务网下载）。

3、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的20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许可设立该旅行社的应
出具书面批复，并由上海市旅游局核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

4、申请人持《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批复件到所属辖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和领取营
业执照。

5、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指定银行开
设专门的金账户，存入金，或者向作出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保额度不低于相应金
数额的银行担保。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存入金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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